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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信息上报规范：签就业协议篇

分类 分类界定 审核依据（附件）

签就业协

议形式

就业

包含以下七种情况：

1.与就业单位签订电子就业协议书且盖

有单位人力资源（人事）部门公章或单位

行政公章

完成签约的电子就业协议书

2.具有人事调配权限的单位出具的接收

毕业生及其人事关系（档案、户口、党团

组织关系等）的录用接收函

用人单位出具的录用接收函

3.定向、委托培养毕业生回原定向、委托

培养单位就业

毕业生与定向委培单位签订

的定向、委培协议或回原定

向、委托培养单位就业的报

到证

4.部队招收士官或文职人员 招收士官或文职人员协议书

5.国际组织任职 国际组织出具的接收材料

6.出国、出境就业，不含境内单位外派海

外的情况。单位名称应填境外单位的中文

名称和英文名称，在名称前加上国家或地

区。

国外用人单位开具的接收证

明或出国签证文件

1.单位类型：请与用人单位确认后填写。其中，企业单位以

工商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上报。民办非企业单位、律师事务所，

报“其他事业单位”。民办教育、卫生机构，如果以公司名义签

约，应按照企业的类型来填报单位类型。药店、美容院不能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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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 9 开头的，属于企业，应按照

企业的类型选择单位类型。

2.劳务单位名称：如与人才机构签订就业协议或合同，此栏

应填写具体劳务派遣单位，即实际用工单位。其他情况不填此栏。

3.就业单位名称：不可填报简称或缩写，也不能填户口、档

案挂靠的人才市场或地方人力资源局，应填实际就业的单位全称

（而非品牌名称），如确实在人才市场或人力资源局工作，则按

实际情况填报。如果用人单位在签约后进行了更名，请毕业生及

时更新单位名称。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正确填写就业单位全称（名称中含

有括号的，括号输入格式正确），系统可匹配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如匹配不出或信用代码旁出现“未知”、“未匹配”等标红

的异常状态，则要核对单位信息或括号输入格式，并通过单位人

事部门或天眼查核实单位全称，经核实无误，可不处理，说明省

系统代码接口库暂无相关记录，部分机关事业单位、个体户、律

师事务所会有这类情况。

5.单位所属地区：指用人单位常驻地所属的行政区，要求选

到具体市县区一级。

6.岗位名称：聘用的岗位或职位名称。为便于统计，公务员

请统一填“公务员”，选调生请统一填“选调生”。

7.单位联系人：填报部门主管、同事或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

员的全名，不得填报职务或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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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单位联系电话： 如果填固定电话，应加上区号，不能填

400、95588 等对外服务电话。

9.说明：如有特殊情况可说明，如无则不填。

10.附件：按照上表所列上传，不能横拍，四周不能留太多

空白，要有单位盖章和毕业生签名。

小贴士：

1.已完成电子协议书签约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已同步至“就

业创业信息”，毕业生无需重复报送，学院无需重复审核。同步

之后，如需在就业信息版块修改相关内容，须上传完成盖章的协

议书作为附件。

2.如果毕业生因户口、档案等原因与人力资源公司签电子就

业协议书，实际不在该公司工作或者并未就业，请在“就业创业

信息”版块修改为实际的毕业去向。

3.与用人单位签订其定制的纸质《就业协议书》（而非省系

统的电子协议书）不在此上报范围内，此类《协议书》的条款如

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十六、十八、十九条，可以按

照“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上报，如果不符合上述条款，则按“其

他录用形式就业”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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